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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早期療育門診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問答集 
104.9.7公布 

Q A 

一、醫事機構設置要件 

1. 專任專業治療人員(物理

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

言治療師、聽力師、臨床

心理師及社工師) 是否全

部都要有或任一人即可？ 

不需聘有所有種類之治療師，僅需就該院提供之服務項目，

有符合之專任專業治療人員即可(例如有提供語言治療之院

所則需有語言治療師)。 

2. 臨床心理師或社工師是否

為必要之醫事人員，而不

內含於前項專業人員？ 

臨床心理師或社工師是必要之人員，地區醫院或基層院所得

以兼任方式辦理。 

3. 醫事服務機構設置人員，

具有復健科、精神科、小

兒神經科或兒童心智科專

科醫師任一者是否需為專

任？ 

本方案並未規範醫師需為專任。 

4. 是否兩年內有停、終約紀

錄之院所不得申請？另計

畫過程中若有停、終約之

執行（院所、負責醫師之

科別或復健科？），執行

期間是否停止計畫之補助 

1.本方案並未規範兩年內不得有停、終約紀錄，其他論質計

畫亦多未規範。  

2.若計畫過程院所已遭停或終約，執行期間自需停止計畫費

用之支付。若僅係某科別遭停或終約，則視排除該科別人

員後是否仍符合團隊設置要件，決定是否可繼續承作方案。 

5. 兒童獨立評估及治療空間

的認定？ 

由院所檢附之資料判斷，能與成人空間有所區隔。 

6. 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是指設置標準哪一項目

(人員或設施)? 101 年 12

月 28 日設置標準修正

前，診所並未規範復健治

療設施，如何認定?由哪個

單位認定？ 

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之設施規定，並依醫事司、各縣市衛

生局之醫院評鑑、醫療機構督導考核結果認定。 

二、執行人員資格 

1. 繼續教育學分認定是否包

含”醫師”或是只要醫事

人員？ 

醫師及醫事人員皆需按規定修習繼續教育學分。 

 

2.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各 1或只需任 1人從事兒

童早療相關工作執業資格

2 年？是否含專任臨床心

聘任之各種類醫事人員皆需一名執業 2年以上之早療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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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或社工師亦需從事兒

童早療相關工作執業資格

2年？ 

3. 團隊中每個人員每年 10

學分？還是全部人員累積

10 分？如有 1 人不足 10

學分，是否整個團隊喪失

收案資格？學分維護於何

處？ 

1.每人每年 10積分。  

2.如有 1 人不足積分，排除積分不足人員即可。排除後院所

需仍符合設置要件,否則整個團隊資格不符。  

3.醫事人員可自行至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系統查詢及列印

積分列表 。 

 

三、收案對象及標準(新個案) 
1. 請問早療個案收案名單與

「 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

診整合照護計畫」之收案

病人重複，是以何者為優

先收案或可同時收案？ 

目前計畫並未規範不可同時收案。 

2. 收案對象年齡認定如何計

算？早療診斷認定以主診

斷或主、次診斷均可？

（ICD-9有哪些？） 

1.(就醫年月日-出生年月日)＜7歲 。 

2.以評估報告書列有發展遲緩項目為主，暫不以主、次診斷

ICD-9碼認定 。 

 

3. 目前已安置於照護機構之

兒童（住民或 DAY CARE），

是否可收案？ 

本方案目前並未規範不可收案。惟日後將再評估其收案之適

當性。 

 

四、收案對象及標準(舊個案) 
1. 舊個案收案條件除原不固

定就醫者（就醫院所≧3

家）納入照護外，亦應針

對固定就醫者給予照護

（忠誠個案）。 

本方案初次試辦，主要先由不固定就醫者予以收案，忠誠個

案若符合新個案收案條件仍可收案。 

2. 收案對象舊個案：0-6 歲

病患前一年接受任一種類

之早期療育次數≧ 150

次，是否含門、住診。 

本方案為門診計畫,僅統計門診就醫紀錄。 

3. 請問院所如何知道個案是

否同時符合新、舊個案？  

VPN欄位將填報新或舊個案,且系統會檢核，若為舊個案名單

內之個案，會提醒應以舊個案收案。 

五、結案條件及標準 

1. ≧7歲是否一定要結案？ 1.早期療育之定義為 6歲以下兒童，故≧7歲不在本計畫收案

範圍 。 

2.VPN系統每月最後一天批次將≧7歲之個案作結案 。 

六、收案相關規範 

1. 轉介個案至適當之醫療院

所接受治療，接收院所應

以新個案或舊個案收案？

舊個案係專指符合高就醫次數多重就醫院所之特定個案名

單，符合新個案條件之個案經轉介後仍以新個案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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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獎勵費算法 

2. 本署將定期回饋收案院所

個案最近就醫紀錄以利管

理。多久提供一次？ 

本組將於 VPN 系統設計查詢功能，院所可查詢個案收案月份

後各月各種類就醫次數統計(同院及跨院)。 

七、費用核付-早療整合照護費 

1. 「全民健康保險早期療育

門診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計

畫(草案)」與「全民健康

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

付效益提昇計畫-辦理早

期療育作業修正說明」兩

計畫是否有相關。 

1.IDS 行動早療係指於山地離島合宜地點以定點或到宅方式

提供早期療育服務，健保支付復健療育之費用，與本方案

無直接相關 。 

2.為鼓勵山地離島兒童亦能獲得較佳品質之早療服務，本計

畫給予額外加成 。 

 

2. 本方案申報之 P編碼整合

照護費是否包含治療費

用，若不包含治療費用，

則應如何申報治療費用。

整合照護費核付時加計成

數 20%、30%勾稽邏輯與加

計可否累計？是否有醫令

自動檢核？ 

1.本方案申報之整合照護費不包括治療費，個案仍可依現行

支付標準申報復健及精神醫療費用。 

2.成數 20%、30%係指表定點數之加成，可累加，最高支付成

數為 1.5，REA系統將予以檢核。 

 

八、費用核付-品質獎勵費管理指標 

1. 本方案目標之一為鼓勵建

立早期療育以個案及家庭

為中心之整合性照護模

式，唯可惜獎勵費用卻無

法反映本目標，是否可以

只要有 VPN填報”兒童功

能及家庭服務成效評估”

即有適當獎勵。 

1.有實際執行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照護、填報評估報告書

並登錄 VPN 者即可申報「以家庭為中心之早期療育整合照

護費」費用。 

2.獎勵金係另針對管理成效良好及能適當連結資源等品質良

好者另給予獎勵。  

 

2. 固定就醫率計算之治療次

數是指醫令次數？或就醫

次數？ 

固定就醫率係計算醫令次數。 

 


